
一、日常调停课办理的具体要求 

 

1.课程表（包括选修课）一经正式确定，教师须按课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上课。
除教务处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变动。 

2. 各教学部门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表进程执行，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随意影响
正常教学秩序。教师因病、因事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执行课程表时，经相关部门
审批后，可做适当临时性调整。调整包括调课、停（补）课。 

   （1）调课是指临时性不能按照课程表安排中的要求进行授课，但能确定补课
时间和地点的情形； 

   （2）停课是指临时性停止原定的部分课程教学，尚无法确定补课时间和地点
的情形； 

   （3）补课是指因国家法定节假日、校内重大活动（如期中、期末考试、运动
会等）或个人公、私事导致授课学时减少，无法完成计划规定的授课任务，需要
在原学期后续时间内补上所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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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停（补）课手续办理 

 （1）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全校性集体活动需调（停）课的，由教务处统一发布调
（停）课通知，无需另外办理调停课手续； 

 （2）教师因公、因私、因病需要调、停课的至少须提前1个工作日在正方教务管理
系统在线申请办理完调、停课手续；      

 （3）若教师因无法预知原因（如突然生病等）不能按时到校上课，须在上课前半
小时电话向开课部门请假或委托他人请假，上班后须及时补办调（停）课手续，所
缺课程应及时补上，未经请假擅自缺课者按教学事故处理； 

 （4）如正在上课时发生教室设备损坏或其他突发情况，教师可更换上课教室，但
要及时与物业管理办公室联系并报告课程所在分院（部）教务办，教务办予以登记； 

 （5）教师因病、因事或其他客观原因无法完成计划规定的授课任务，需要补足课
时，教师安排补课，须提前1个工作日以上在正方教务管理系统在线办理完补课手
续 ； 

 （6）教师调、停（补）课申请批准后，应及时通知学生。在紧急情况下或有无法
通知到的学生，应在上课时委托工作人员到教室当面通知。 

 



一、日常调停课办理的具体要求 

5. 为稳定教学秩序，各教学部门应严格控制调（停）课，原则上教师因病或私事
调、停课，每学期不得超过两次，超过两次需办理请假手续，按病、事假处理，
一般情况下，开学第一周、“国家法定节假日”前一天和后一天不得调（停）课，
如教师确有特殊需要，须报分管教学副院长审批。  

6.各教学部门应及时统计整理本部门的调、停课情况，并检查补课执行情况。 

7.教务处每学期进行一次各教学部门调（停）课的次数统计。. 

  



二、日常调停课办理流程 

 教师本人提出申请 

 （正方教务系统在线） 

 教学副院长审批 

 （正方教务系统在线） 

 教师通知学生调、停（补）课信息 

提交 

审批通过 

不通过 

    退回 



三、日常调停课办理操作指南 

进入正方教务系统—申请—调停课申请 
如下图： 



调课 

点击拟调整的“教学班列表”前的【申请】 
调动类别选择：调课 
变动信息：系统默认的为该教学班本学期所排课信息 



调课 

 
 
 
原周次：点击拟调的某个周； 
原星期、原节次：系统默认只可点击“变动信息”上的星期、节次； 
现星期、现节次：请申请教师查询班级课表后确定，避免冲突； 
替换教室：系统默认的为原上课教室（不一定空置）、请重新选择可借用教室， 
（1）选择了可借用的教室（多媒体教室）即可前往教室上课，无需再提交教室借用申请单，有特殊情况的，请前往教学楼物管办公
室协调解决； 
（2）拟选择各教学部门托管的实验实训场地、计算机房，请提前与各教学部门实验室管理人员协商后选定； 
代课教师：系统默认的为原任课教师，如需临时性调换授课教师原则上应由教学团队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代课。 
 
 
 

 



调课 

 
 
原因类别：因公调课即填因公、因私调课即填因私 ； 
调动原因：请详述； 
附件上传：供申请教师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点击提交申请—等待开课部门教学副院（部）长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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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提交后可在申请结果处关注申请审批动向 
申请批准后，应及时通知学生。 

 



调课 

 
 

 

 
 
教师提交后也可在教务系统主页消息处关注申请审批动向 
申请批准后，应及时通知学生。 

 



停课 

 
 
停课的操作指南类同调课 
 

 



补课 

 
 
 
点击拟补课的“教学班列表”前的【申请】 
调动类别选择：补课 
变动信息：系统默认的为该教学班本学期所排课信息 
 
 
 

 



补课 

 
 
 

现周次：选择拟补课的周次，变黄 
现星期：选择拟补课的星期，变黄 
现节次：选择拟补课的节次，变黄 
代课教师：系统默认的为原任课教师，如需临时性调换授课教师原则上应由教学团队具备相关专业
背景的老师代课。 
替换教室：系统默认的为原上课教室（不一定空置）、请重新选择可借用教室， 
（1）选择了可借用的教室（多媒体教室）即可前往教室上课，无需再提交教室借用申请单，有特殊
情况的，请前往教学楼物管办公室协调解决； 
（2）拟选择各教学部门托管的实验实训场地、计算机房，请提前与各教学部门实验室管理人员协商
后选定； 
原因类别：因公（国家法定节假日、全校性集体活动或其他因公事项）补课即填因公 
                    因私补课即填因私  
调动原因：请详述； 
 
 
 
 

 


